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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公司 5 名监事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各项议案，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不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许荣茂先生、世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0813HK）对《不竞争协议》进行补充约定：“各方

协商确定，世茂股份（含其下属企业，下同）将不再从事中国境内物业管理业务，世茂股份现有及未来
新增的中国境内地产所涉的物业管理服务将由适合的物业管理公司提供， 该适合的物业管理公司包
括：许荣茂先生所控制的除世茂股份外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第三方”。

表决情况：赞成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联董事许荣茂董事长、许薇薇副董事长、许世坛董事、吴凌华董事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不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详见附件一）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转让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所属的物业管理业务相关公司、资产、负债和业务全部出售给关联方世茂服务控股有

限公司，本次交易涉及包括世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北京茂悦盛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 29
家公司涉及的物业管理业务以及相关的资产负债，交易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65,350万元。

表决情况：赞成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联董事许荣茂董事长、许薇薇副董事长、许世坛董事、吴凌华董事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编号为临 2021-064的临时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的议案》
同意聘任孙岩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孙岩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21年 12月 30日召开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公司编号为临 2021-065的临时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4 日

附件一：《不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与 Shimao Group Holdings Limited
许荣茂之不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不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不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下称“本协议”）于二零二一年 月 日签订：
1.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600823，其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 268号。（以下简称“世茂股份”）
2. Shimao Group Holdings Limited（曾用名“Shimao Property Holdings Limited”），一家在开曼群

岛注册成立的公司，目前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证券代码为 0813，其注册地址为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以下简称“世茂
集团（0813HK）”）

3. 许荣茂，香港居民，现任：“世茂集团（0813HK）”董事会主席“世茂股份”董事长。（下称“许先
生”）

鉴于：
1. 世茂股份于 2009 年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成为世茂集团（0813HK）间接持有的子公司，

并承诺将从事中国境内的商业地产的投资、开发和经营业务（包括但不限于销售、租赁、物业管理等）；
世茂集团（0813HK）承诺在中国境内主要专业从事住宅和酒店的投资、开发和经营业务。 经营业务。

2. 为避免世茂集团（0813HK）及其子公司、许先生及其关联方与世茂股份构成同业竞争，世茂股
份与世茂集团（0813HK）、许先生于 2007年 10月 22日签署了《不竞争协议》，对世茂集团（0813HK）及
其子公司、 许先生及其关联方原已拥有的商业地产项目及各方日后获取新项目时的处理措施作了约
定。 现根据世茂股份最新业务规划情况，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

第一条 定义
除非本协议中文义另有所指，下述词语在本协议中具有下列含义：
第二条 对《不竞争协议》的补充约定
2.1 各方协商确定，世茂股份（含其下属企业，下同）将不再从事中国境内物业管理业务，世茂股份

现有及未来新增的中国境内地产所涉的物业管理服务将由适合的物业管理公司提供， 该适合的物业
管理公司包括：许荣茂先生所控制的除世茂股份外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第三方。

2.2 本协议未做约定的，仍按照《不竞争协议》继续执行。
第三条 违约责任
3.1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规定，守约方将有权向违约方及时发出限期履行承诺、协议的书面通

知。违约方未能在通知的合理期限内予以改正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由于违约方违反
本协议规定而致使守约方遭受的一切损失、损害和费用开支，不论此等损失、损害和费用开支是如何
导致，亦不论其等属何种性质。

第四条适用法律
4.1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受中国法律管辖及解释。
4.2 各方如对本协议的有效性、解释、履行、实施、修改或终止有任何争议，应尽量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 如经协商无效，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其当时有效的
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所有仲裁费用应由败诉方负担。

第五条其它
5.1 根据本协议而发生或作出通知、要求或其它通信，均应以书面形式按下列有关地址或传真号

码(或收件人五天前事先书面通知其他方的其它地址或传真号码)送递或发送予其他方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潍坊西路 55号 7楼
传真：021-20203399
联络人：吴凌华
Shimao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地址：香港金鐘道 89號力寶中心第一座三十八樓
传真：852 2511 0095
联络人：林绮薇
许荣茂
地址：香港金鐘道 89號力寶中心第一座三十八樓
传真：852 2511 0287
联络人：许荣茂
任何如此标明收件细节的通知、要求或其它通信，(a)如以专人送递时，在送递有关地址时；或(b)如

以传真发送时，在成功发出时，即被视为已经送达。
5.2 本协议在下述事项完成后生效：
（1）本协议已经世茂股份有权决策机构审议批准；
（2）本协议已经世茂集团（0813HK）有权决策机构审议批准。
5.3 本协议对每一方的继承人和受让人均有约束力。 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 任何一方不得

转让其于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5.4 各方均应作出一切签署或促使作出或签署为使本协议条款生效而必需的所有进一步的行

为。
5.5 对本协议的任何修订，除以书面作出并经本协议各方签署外，概属无效。
5.6 本协议一式三份，由各方各执一份，自各方签章之日起成立。

1、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2、Shimao Group Holdings Limited（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3、许荣茂：
（签字）

附件二：孙岩先生简历
孙岩先生，41岁，工商管理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历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监事、世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兼审计与信息管理中心负责人、审计高级总监、审计总监、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部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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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孙岩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
公司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近日组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杨煜先生
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行使监事权利，履行监事义务，任期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杨煜
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12 月 14 日

附：杨煜先生简历
杨煜先生，42岁，安徽财经大学市场营销专业。现任世茂股份写字楼部总监，历任戴德梁行写字楼

代理业务负责人、南京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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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张杰升任

为公司高级副总裁，负责其他业务板块，不再担任公司首席财务官。
张杰先生的职务变动自 2021年 12月 13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已聘任孙岩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兼首席财务官的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正常运转。
张杰先生在担任公司首席财务官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公司对张杰先生在担任首席财务官期

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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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向关联方转让资产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拟将所属的物业管理业务相关公司、资产、负债和业务全部出售给关

联方世茂服务控股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涉及包括世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北京茂悦盛欣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等 29 家公司涉及的物业管理业务以及相关的资产负债， 交易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65,350万元。（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上述公司物业管理业务在管面积约 465万平方米。 同时尚有
47个在建项目的物业管理业务，未来预计交付面积约 614万平方米，亦纳入本次交易范围。 ）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本次出售的商业物业管理业务为公司辅助性业
务，占公司资产、收入、利润的比重均在 5%以下，业务占比体量较小。 同时因交易产生的净利润约达
11.6 亿元，具体影响将视交易进度，及未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才能确定（上述对利润的影响具有一定
的不确定性，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长远发展需求，在充分审视当前内外部环境及公司未来发展策略的基础上，上海世茂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世茂股份”）拟将所属的物业管理业务相关公司、资产、
负债和业务全部出售给关联方世茂服务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茂服务”），本次交易涉及包括世
茂物业管理（以下简称“世茂物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北京茂悦盛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 29 家公
司涉及的物业管理业务以及相关的资产负债，交易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65,350万元。

鉴于本公司与世茂服务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许荣茂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世茂服务为本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世茂服务之间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达到 3,000 万

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交易已履行了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程序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程序。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
世茂服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许荣茂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

规定，世茂服务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世茂服务控股有限公司（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公司，目前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上市，股票代码为 0873HK）
注册地址：香港金钟道 89号力宝中心第一座 38楼 3820室
成立日期：2019年 12月 19日
董事会主席：许世坛
2、关联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世茂服务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0,502.30
资产净额 674,084.50
营业收入 502,568.80
净利润 72,431.80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合同主体
1、转让方：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2、受让方：世茂服务控股有限公司（乙方）
（二）交易标的
1、股权
（1）标的名称：世茂股份所持有的世茂物业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经评估的 100%权益。
（2）世茂物业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00%

（3）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世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1000681413467Y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董静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东地明街 5号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在资质证书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经营）；商业项目策划、推广、招商、经营、管

理，项目投资及管理咨询；经销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珠宝首饰、日用百货、涤化用品、皮革制品、儿童玩
具、钟表眼镜、照相器材、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办公用品、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家具装饰、
装潢材料、机械电器设备、金属材料；房屋中介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发布，婚纱摄影；房屋出租、销售，
室内外装潢、停车场管理；销售购物智能卡；场地租赁；会议展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
市场调查。

营业期限：2009年 5月 26日至 2048年 11月 5日
（4）标的公司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1年 6月 30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1,880.33 78,216.51

资产净额 9,329.07 9,329.07

营业收入 26,123,43 12,415.37

净利润 4,389.31 2,317.39

2、物业管理业务
（1）标的名称：世茂股份下属 29 家公司拥有的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经评估的全部物业管理业

务有关的资产和负债。
（2）权属状况说明：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交易标的资产情况说明：北京茂悦盛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济南世茂置业有限公司第一分公

司、昆山世茂华东商城开发有限公司、昆山世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绍兴世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苏
州世茂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州世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等 29 家公司所涉及的物业管
理业务以及相关的资产负债。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上述公司物业管理业务在管面积约 465 万平方米。 同时尚有 47 个在建
项目的物业管理业务，未来预计交付面积约 614万平方米，亦纳入本次交易范围。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资产转让由甲方与乙方分别聘请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 Cuchman ＆ Wakefield

Limited（戴德梁行）进行评估，并分别出具沪众评报字（2021）第 0508 号《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拟转
让物业管理业务涉及的相关资产组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与《上海世茂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的物业管理业务相关资产组估值报告》（以下简称“估值报告”）。

经交易双方同意，标的资产的出售对价为 165,350.00万元人民币。 该出售对价系甲方在考虑《资
产评估报告》中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和乙方在考虑《估值报告》中标的资产的估值基础上，按照正常的商
业公平交易原则友好协商确定。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付款方式
交易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世茂服务应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分期向本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支

付出售标的股权和标的业务的价款：
（1）乙方于本协议生效后 20个工作日内，支付出售对价的 95%，即 157,082.50万元；
（2）乙方于交割日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出售对价的 5%，即 8,267.50万元；
2、交割条款
本次交易的交割应以下述先决条件的满足为前提：
（1）交易双方已签署本协议且已生效；
（2）甲方与乙方指定收购公司已签署出售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且已生效；
（3）甲方下属公司已分别与乙方指定收购公司签署出售物业管理业务的具体交易协议且已生效。

交易双方均应尽合理努力，独立或共同促使各自相关的上述交割先决条件尽早达成。
交割：
（1）双方同意，在上述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或双方另行一致约定的其他日

期进行标的资产的交割。
（2）对于标的股权，自交割日起，乙方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合法享有和承担标的公司 100%股东

权益和义务。
（3）对于标的业务，自交割日起，乙方合法享有和承担标的业务所代表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4）双方同意，甲方或甲方下属公司将和乙方指定收购公司另行签署出售标的股权和标的业务的

具体交易协议，以在本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约定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确保标的资产的顺利交割。
3、过渡期
（1）在过渡期间内，甲方应对标的资产尽善良注意之义务，合理和正常使用、保管、管理标的资产。
（2）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正常经营所产生的过渡期损益将由甲方承担或享有。双方同意共同指定

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的过渡期损益进行交割审计并出具过渡期审计报告， 双方届时将根据
交割审计结果另行结算。

（3）甲方承诺：如发生对标的资产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变化或导致不利于交割的任何事件或
其他情况的将立即书面通知乙方。

4、协议的成立和生效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盖章之日起成立，自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2）甲方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
（3）乙方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对公司当前内外部环境和未来发展的考量所做出的审慎判断，是公司业务

发展长期规划的必要举措。
“稳”字当头的长效机制下，房地产行业发展逻辑已发生根本变化，“去杠杆、防风险”将成为长期

的主导趋势。今年以来，全面升级的调控政策正推动行业加速进入转变期。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对公
司夯实资金实力提出更高要求。 一方面，新形势下，持续推进优质标杆项目的开发、建设和入市，需以
更强大的资金储备作为保障。 同时，加强现金流管控，防范风险更是目前房地产行业的迫切需要，面对
未来陆续到期的债务，公司需更积极地筹措并预备资金。 本次出售物业管理业务，所获资金将用于支
持项目开发建设，为商业地产经营提供有力的保障，取得的现金回款可有效补充公司现有资金。

本次将物业管理业务出售给世茂服务， 依托世茂服务在物业管理领域更为专业化的运营经验以
及其在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域的积累，标的资产的商业地产物业管理业务将迈向更专业化、更规范化、
更智能化。 同时在世茂服务规模优势的帮助下，未来公司的物业管理业务成本控制将更有效。

公司将以本次交易为契机，可进一步聚焦主业经营，集中资源投入商业地产开发和运营，专注于
自身优势，通过将产品经营得更强、更扎实、更有特色，打造独特的生态图景，实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转
变。 尤其对于商业运营业务，依托于其中更高品质的商业地产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在提升商业运营业
务的品质方面将有更大的主动性，把握和控制业务成本，推行精细化管理，扩大业务优势，全面提升业
务韧性。

本次出售的商业物业管理业务为公司辅助性业务，占公司资产、收入、利润的比重均在 5%以下，
业务占比体量较小。 同时因交易产生的净利润约达 11.6亿元，具体影响将视交易进度，及未来经审计
的财务数据才能确定（上述对利润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现金将得以有效补充，将为推进项目开发建设，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同
时，公司将实现深度聚焦，围绕自身优势，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专注于能力提升，把握行业转轨期，筑
稳竞争优势。 从业务发展长期规划来看，本次交易有利于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 12月 13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对《关于公司向关联方转让资产的关

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为：赞成 5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许荣茂董事长、许
薇薇副董事长、许世坛董事、吴凌华董事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声明，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对公司当前内外部环境和未来发展的考量所做出的审慎判断， 是公司业务

发展长期规划的必要举措，并且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上述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同意将此议案
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聘请了专业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 关联交易的资产评估方法和定价原则符

合规定，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和相关资质，估价结论合理。 本次交易是基于对公司当前内外部环境和
未来发展的考量所做出的审慎判断， 是公司业务发展长期规划的必要举措，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
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没有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
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3、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对公司当前内外部环境和未来发展的考量所做出的审慎判断，是公司业务

发展长期规划的必要举措。 本次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程序进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委员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建议公司董事
赞成本次关联交易。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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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 12月 3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 12月 30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15号金桥红枫万豪酒店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1年 12月 30日
至 2021年 12月 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关于审议＜不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公司向关联方转让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峰盈国际有限公司、上海世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藏世茂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
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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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凡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股东单位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出席人身份证、能证明出席人具

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文件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盖章）、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凡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
记；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进行登记（相关资料需求同上），信函地址：上海市潍
坊西路 55号 7楼，邮编：200122，收件人：蔡女士，联系电话：（021）20203388；传真：（021）20203399；电
子邮箱：600823@shimaoco.com；

4、现场登记时间：2021年 12月 27日（上午 10:00-12:00；下午 1:00-4:00）；
5、现场登记地点：上海市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165弄 29号 4楼。
六、 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办法
1、联系地址：上海市潍坊西路 55号 7楼；
2、邮政编码：200122；
3、联系电话：（021）20203388；传真：（021）20203399；电子邮箱：600823@shimaoco.com；
4、联系人：蔡女士。
（二）现场会议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4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审议＜不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

2 审议《关于公司向关联方转让资产的关联交易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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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务调整事项的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2月 20日 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网络直播平台--路演中
（https://www.roadshowchina.cn/Meet/detail.html?mid=12835）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1年 12月 14日至 12月 17日期间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

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600823@shimaoco.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茂股份”）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不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向关联方转让
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于 2021
年 12月 20日 15:30-16:30以网络形式召开“世茂股份关于业务调整事项的投资者说明会”，就本次公
司业务调整事项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针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1年 12月 20日 15:30-16:30
2、召开地点：网络直播平台———路演中
（https://www.roadshowchina.cn/Meet/detail.html?mid=12835）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3、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总裁吴凌华先生，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孙岩先生，董事

会秘书俞峰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 15:30-16:30，以网络形式登录路演中平台，在线参加本次说明

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 投资者可于 2021年 12月 14日至 12月 17日期间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

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600823@shimaoco.com），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陆女士
电话：021-20203388
邮箱：600823@shimaoco.com
六、其他事项
1、公司建议投资者提前通过本公告的直播平台网址或二维码登记预约参加本次说明会，以免集

中登记造成直播平台的拥挤卡顿。
2、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0823 证券简称：世茂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60
债券代码：155142 债券简称：19世茂 G1
债券代码：155254 债券简称：19世茂 G2
债券代码：155391 债券简称：19世茂 G3
债券代码：163216 债券简称：20世茂 G1
债券代码：163644 债券简称：20世茂 G2
债券代码：175077 债券简称：20世茂 G3
债券代码：175192 债券简称：20世茂 G4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收到公司监事孙岩先生
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孙岩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的职务。

孙岩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孙岩先生在公司监事会任职期间认真履职、勤勉
尽责，公司对孙岩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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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5月 21日披露了《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因公司股价触发实施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
件，公司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计划自 2021 年 5 月 21 日起六个月内（如实施期间
存在 N个交易日限制股东买卖股票，则上述期限顺延 N 个交易日）以增持公司股票的方式履行稳定
股价义务，合计增持金额拟不低于 89,933,297.24元。

● 截至 2021年 12月 10日，本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已实施完毕。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有关增
持主体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 20,772,399
股，占公司总股本 0.47%，累计增持金额 89,964,818.82元，成交价格区间为 4.26元至 4.50元。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实施稳定股价措施的增持主体及其增持前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加拿大丰业银行 799,600,000 17.99%

2 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30,000,000 14.17%

3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14,485,950 13.83%

4 中国烟草总公司陕西省公司 600,000,000 13.50%

5 西安经开城市投资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5,290,000 3.49%

6 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7,229,856 3.09%

7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 2.25%

8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76,732,965 1.73%

9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62,880,769 1.41%

10 西安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4,620,000 0.33%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公司股价触发实施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 公司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计划自 2021 年 5 月 21 日起六个月内（如实施期间存在 N 个交易日限制股东买卖股票，则上述期限

顺延 N 个交易日）以增持公司股票的方式履行稳定股价义务，合计增持金额拟不低于 89,933,297.24
元。本次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21日披露的《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股
价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 2021年 12月 10日，本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已实施完毕。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有关增持主

体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 20,772,399 股，占
公司总股本 0.47%，累计增持金额 89,964,818.82 元，成交价格区间为 4.26 元至 4.50 元。 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增持股份数（股） 增 持 后 持 股 数
（股） 增持后持股比例 增持金额（元）

1 加拿大丰业银行 5,171,000 804,771,000 18.11% 22,190,189.00

2 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4,071,700 634,071,700 14.27% 17,482,627.00

3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911,900 618,397,850 13.91% 17,052,271.27

4 中国烟草总公司陕西省公司 3,825,999 603,825,999 13.59% 16,652,490.55

5 西安经开城市投资建设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991,000 156,281,000 3.52% 4,313,870.00

6 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853,400 138,083,256 3.11% 3,808,933.00

7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
有限公司 628,200 100,628,200 2.26% 2,775,226.00

8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495,000 77,227,965 1.74% 2,143,290.00

9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729,400 63,610,169 1.43% 3,139,967.00

10 西安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94,800 14,714,800 0.33% 405,955.00

合计 20,772,399 - - 89,964,818.82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本公司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本公司的上市地位。
3、除非适用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另有规定，本

次增持主体在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 本次增
持主体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持有、转让本次增持股份。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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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

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
比例达 1%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剑桥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

“IPO”）前股东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CIG开曼”）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在本
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持有公司股份 47,384,41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52,220,566 股，下同）的 18.79%。
上述股份来源于 IPO前已持有的股份以及 2017年度、2018年度和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
增的股份，且已于 2020年 11月 10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CIG开曼计划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三个交易日后， 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
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总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且大宗交易受让方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转让所受让的股份。减持价格按照
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3日收到 CIG开曼出具的《减持股份结果告知函》。 截至 2021 年 12 月 11

日，本次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 CIG 开曼已累计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501,772股，占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0.99%。

● 在 2021 年 9 月 14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3 日的权益变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CIG 开曼及
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康令科技发展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康令”）、受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HK Holding”）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
26.98%减少至 25.88%。 CIG开曼、北京康令和 HK Holding（以下合称“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权益变
动比例达到 1.10%，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
使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5%以上第 一
大股东 47,384,418 18.79% IPO前取得：21,430,375股

其他方式取得：25,954,043股

注： 上述股份来源中， 其他方式取得为 2017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
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47,384,418 18.79%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北京康令科技发展中心（普
通合伙） 12,470,234 4.94%

北京康令的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成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8,365,099 3.32%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合计 68,219,751 27.05% —

注：2021年 11月 17日，北京康令科技发展中心（普通合伙）更名为井冈山康令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 持 价
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2,501,772 0.99% 2021/9/8 ～
2021/9/29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2.71 －
15.59

35,173,739.9
5

未 完 成 ：
2,542,639
股

44,882,646 17.79%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比例合计达 1%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3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减持股份

比例合计达 1%的告知函》。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8,039,951股，占权
益变动前公司股份总数（252,220,566股，下同）的 26.98%。 上述股份来源于 IPO前已持有的股份以及
2017年度、2018年度和 2019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 且已于 2020年 11月 10 日解除
限售上市流通。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减持股份前，已分别履行了预先披露义务，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22日披露
的《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5）、于 2021 年 10 月 23 日披露的《股东集中

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91）。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2021 年 9 月 14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3 日的权益变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

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763,67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信息披露义务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从 26.98%减少至 25.88%。 根据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权益变动比例达到 1.00%，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住所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权益变动时
间 2021年 9月 14日至 2021年 9月 29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集中竞价 2021/09/14 -2021/09/
29 人民币普通股 2,321,972 0.92%

合计 / / 2,321,972 0.92%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康令科技发展中心（普通合伙）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永澄北路 2号院 1号楼 B座四层 4008-26号注
权益变动时间 无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集中竞价 无 人民币普通股 0 0%
合计 / / 0 0%

注：2021年 11月 17日，住所变更为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井财小镇内 E-0021（集群注册）。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住所 Unit 501-502.5/F., Hanford Commercial Centre, 221B-E Nathan Road, Jordan, KL, Hong
Kong

权益变动时
间 2021年 11月 15日至 2021年 12月 13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集中竞价 2021/11/15 -2021/12/
13 人民币普通股 441,700 0.18%

合计 / / 441,700 0.18%

(二)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股份性质 变动原
因

变动前持有股份 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企业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集中竞
价减持 47,204,618 18.72% 44,882,646 17.79%

北京康令科技发
展中心（普通合
伙）

北京康令的实际控制人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成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集中竞
价减持 12,470,234 4.94% 12,470,234 4.94%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企业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集中竞
价减持 8,365,099 3.32% 7,923,399 3.14%

合计 / / / 68,039,951 26.98% 65,276,279 25.88%

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
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承诺。

3、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 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股份，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其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23日披露的《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90）。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份减
持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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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悉，公司董事王宝林先生之子王剑强先
生存在短线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 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王剑强先生具体交易明细如下：

买入情况 卖出情况

买入日期 买入股 数
（股）

买 入 单 价
（元/股）

买 入 金 额
（元） 卖出日期 卖 出 股 数

（股）
卖 出 单 价
（元/股）

卖 出 金 额
（元）

2021-08-05 1,000 14.000 14,000 2021-08-06 1,000 14.105 14,105

2021-08-17 1,000 14.000 14,000 2021-08-27 1,000 17.490 17,490

2021-09-29 1,000 13.880 13,880 2021-11-25 1,000 14.150 14,150

2021-10-13 1,000 13.510 13,510 2021-11-25 1,000 13.890 13,890

合计 4,000 - 55,390 合计 4,000 - 59,635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规定，王剑强先生交易公司股票行为构成短线交易，其在本次短线交易中
所获盈利为 4,245 元（计算方法：卖出价格×卖出股份-买入价格×买入股份）。 截止 2021 年 12 月 13

日，王剑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二、 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及时核查相关情况，董事王宝林先生及王剑强先生积极配合核查相

关事项。 公司对本次事项的处理措施如下：
（一）依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

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
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
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
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
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按照上述规定，王剑强先生本次交易所获收益应归还公司所有。 本次短线交易获利金额为 4,245
元，王剑强先生已主动将所获收益 4,245元全数上交公司。

（二）本次短线交易行为系王剑强先生根据二级市场的判断做出的自主投资行为，公司董事王宝
林先生并不知晓该交易情况，交易前后王宝林先生亦未告知王剑强先生关于公司经营情况等相关信
息。 本次交易行为均为王剑强先生个人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谋求利益的目的，不存在主观违规
的情况。

王剑强先生已深刻认识到此次事项的严重性， 对因短线交易而带来的不良影响致以诚挚的歉
意，并将在今后加强学习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证此类情况
不再发生。 董事王宝林先生对于未能及时尽到督促义务深表自责，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承
诺以后将进一步学习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证此类情况不再
发生。

（三） 王剑强先生承诺：将自觉遵守《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
买入公司股票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
公司股票。

（四）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培训宣导，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学习《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审慎操作。 公司将持续督促相关
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4 日


